
单位、部门应当对微信工作群指定具体的管理责任人（群主及管理员

等）对工作群进行日常管理。

一、管理内容

1、对群内成员聊天内容的监督及违规处理。

2、及时制止不合时宜的话题和言语。

3、群成员的准入准出。“在微信工作群发布信息应把政治纪律挺在前

面，自觉遵守‘九个禁止’。 ”

二、政治纪律

1、禁止散布传播违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

的言论，禁止散布传播违背中央重大决定的言论。

2、禁止在微信工作群内发布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内部敏感事项

以及任何在办案件、涉密案件的相关信息。

3、禁止将工作要求宣传之外的内容转发至微信朋友圈、微博等公共

媒体。

4、禁止制造和传播各类谣言。

5、禁止转发有违社会公德、危害他人身心健康的低俗文字和图片、视频。

6、禁止违规从事以营利为目的以及与自身身份不相符的推销、推广活动。

7、禁止传播迷信信息和从事迷信活动。

8、禁止公开谈论和透露他人隐私。

9、禁止发布其他不当言论。

对于个人而言，应当按照自身工作职能范围，加入相应的工作群，做

到不随意加入、退出，不邀请无关人员入群。 因部门调整或工作变动的，

应当自离职之日起自觉退出相应工作群。 此外，使用朋友圈、微博等公共

媒体发表言论，也应当自觉遵守以上“九个禁止”。

一是原则上不提倡使用微信办公， 确有需要的工作群不得发布涉

密、敏感以及在办案件信息；二是大家应当认识到微信办公应当保证自

己不传密，不随意发布与自身身份不符的信息；三是如有违反上述注意

事项的，应当第一时间采取补救措施、第一时间报告有关部门。

（来源： 江西行政司法）

13、追索劳动报酬的劳动争议案件

（1）劳动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书；（2）关于

劳动仲裁委员会对起诉方裁决书送达日期的

证明；（3）双方所签订的劳动合同或其他关于

雇佣关系的证明；（4） 工作起止日期的证明；

（5）出工人员名单；（6）出工人员劳动天数及

应得工资额的证明；（7）拖欠劳动报酬具体数

额的证据；（8）其他证据。

14、因劳动保险、劳动保护引起的劳动争

议案件

（1）劳动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书；（2）关于劳

动仲裁委员会对起诉方裁决书送达日期的证

明；（3） 双方所签订的劳动合同及其他关于雇

佣关系的证明；（4） 工作起止日期的证明；（5）

企业交纳养老保险金、住房公积金的证据；（6）

职工的工资、资金等收入情况的证明；（7）职工

伤势鉴定及医疗费单据；（8）其他证据。

15、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案件

（1）申请人国籍证明（户口本、护照等）；

（2）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书（调解书）正本及证

明无误的中文译本；（3）作出判决（调解）的法

院出具的判决（调解）已生效的证明文件，该

证明文件应经该外国公证部门公证和我国驻

该国使、领馆认证，并应提供经证明无误的中

文译本；（4）作出判决（调解）的外国法院已合

法传唤被告出庭的有关证明文件， 该证明文

件应经该外国公证部门公证和我国驻该国

使、领馆认证，并应提供经证明无误的中文译

本；（5）作出判决（调解）的外国法院的应诉通

知或出庭传票。

16、房产案件应提交的材料

（一） 房屋产权纠纷案件。（1）房屋产权

凭证；（2）房屋来源（买受、继承、析产、受赠

等）的证明；（3）共有房产形成（共同投资建

造、翻建、购买、继承、受赠等）的证明；（4）房

产登记变更（登记、变更登记、产权转移等）

的证据；（5）房屋使用、管理、收益情况证明；

（6） 交纳房地产税人的姓名及纳税时间、金

额、票据等；（7）其他证据。

（二） 房屋买卖纠纷案件。（1）房屋产权凭

证；（2）房屋买卖合同及公证书；（3）有关机关

批准买卖房屋的文件；（4） 关于房屋交付情况

的证明；（5）买卖双方交付、收取房款的凭证；

（6） 买主身份、 买房用途及房籍情况的证明；

（7）共有房屋的其他共有人放弃优先购买权和

同意出卖房屋的证据；（8） 出租房屋的承租人

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证据；（9）其他证据。

（三） 房屋租赁纠纷案件。（1）房屋产权凭

证；（2）房屋租赁许可证；（3）房屋租赁合同；（4）

欠租时间、金额的证明或者欠据；（5）修缮前房

屋质量情况的证明和为修缮房屋支出的合理

费用的凭证；（6）原房屋平面构造草图；（7）转租

协议及转租人从中渔利的证据；（8）其他证据。

（四） 房屋腾迁纠纷案件。（1）房屋产权凭

证；（2）房屋租赁合同；（3）被腾迁人家庭人口

及是否有其它住房或可搬迁之处的证据；（4）

房主收回房屋后的用途（自用或继续出租等）

的证明；（5）出租房被买卖的，是否以同样价格

让承租人优先购买的证据；（6） 房主是否提前

三个月通知承租人搬迁的证据；（7）其他证据。

17、借款合同纠纷

（1）合同（借款申请书、有关借款的凭证、

协议书和当事人双方同意修改借款合同的有

关书面材料）；（2）担保手续；（3）贷款保证的物

资和财产的凭证；（4） 借款实际用途证明；（5）

还款通知书；（6）还款付息凭证；（7）利息计算

明细；（8）利息计算的依据；（9）其他证据。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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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何忠婷

毒品交易方式更隐蔽“毒快递“难逃法网

近年来， 毒品犯罪手

段更趋隐蔽， 不法分子通

过社交媒体推销联系，走

二手交易电商平台贩卖的

特点明显， 物流寄递行业

已成为不法分子运输、销

售毒品的重要手段。

家住重庆的庾某和殷某是朋友，此

前都有吸毒史。 2021 年 1 月，两人将 0.12

克冰毒藏在一件牛仔裤的后腰里， 通过

快递寄到了上海的欧某手中。

本以为包裹严实、天衣无缝，不料几

天后民警便在重庆将两人抓获。 公诉机

关认为，庾某、殷某结伙运输冰毒，应以

运输毒品罪追究其共同犯罪的刑事责

任。 徐汇法院根据两人的犯罪事实和在

案证据作出一审判决： 庾某、 殷某均被

判处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一千元，缴获

的毒品予以没收。

2021 年 1 月， 陈某通过微信向宁某

转账 1600 元，要求购买冰毒。 收款后，宁

某将 1.48 克冰毒精心包裹， 藏进了一罐

事先购买的巧克力糖中，然后邮寄给了陈

某。 同月，宁某又采用相同的包装手法将

0.51 克冰毒卖给了范某。

结合相关证人证言、物证照片、微信

聊天截图等证据材料，徐汇法院经审理认

为被告人宁某明知是毒品而两次贩卖冰

毒，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 最终，徐

汇法院判处宁某有期徒刑八个月， 并处

罚金一千元，缴获的毒品予以没收。

2021 年 2 月， 赵某收到沈某 800 元

的微信转账，次日她将从他处购得的 0.76

克冰毒藏在了事先购买的一部手机的背

壳里，随后快递给了沈某。 经鉴定，手机

背壳里的白色晶体就是冰毒。

因此前赵某已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处

刑罚，本案案发时尚有刑罚未执行，最终

徐汇法院依法对其数罪并罚， 判处赵某

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一千元，与前罪判

处刑罚并罚，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三

个月，并处罚金一万一千元，缴获的毒品

予以没收。

近年来，毒品“伪包装”现象突出，非接

触式交易方式逐渐常态化。 不少犯罪分子

依托电商平台或社交软件进行零星售卖，

再将毒品进行多重伪装， 通过掩饰隐藏真

实交易内容、伪装掩盖外包装形态、运用虚

假身份寄送快递等方式来完成毒品交易，

隐蔽性更强，加大了犯罪打击难度。

对此，法官建议： 一是强化电商监管，

净化平台环境。 严格监管电商平台交易性

质，及时屏蔽有害广告内容，加强对网店的

自查监察工作， 避免电商平台成为犯罪分

子的交易场所；二是规范寄件流程，加强监

督管理。严格落实实名制寄件制度，完善验

视内件的操作程序和安检流程， 深化行政

执法和司法信息共享， 共同预防和打击快

递链条涉毒现象。 当然更重要的是希望每

个人都洁身自好，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没

有需求，就没有市场，更没有交易。 期盼天

下无毒、“瘾君子”成为历史名词。

法官提醒 >>>

�窦 条

打官司就是打证据

18类案件需提交的证据汇总

（之三）

微信办公要谨慎

9 个“禁止”需遵守

�魏 严

温馨提示 >>>


